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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文件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

宁工信节能发〔2019〕90 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

关于实施差别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

管委会经发局、财政局，国网宁夏电力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关

于印发<宁夏回族自治区差别电价征收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>的

通知》（宁工信规范发〔2018〕3 号）精神，落实好差别电价征

收工作，加快推进“散乱污”综合治理，促进节能降耗和绿色发

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差别电价实施范围



- 2 -

（一）列入国家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或《宁夏回族自

治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限制淘汰产业目录》（宁政发 ( 2014 ) 116

号）限制类、淘汰类目录中铁合金、电石、烧碱、水泥、钢铁、

黄磷、锌冶炼 7 个行业的企业或装置；

（二）生产单位产品能耗超过国家或自治区颁布的限额标

准，经整改后仍未达标的企业（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时，使用

地方标准，下同）；

（三）各地在对上述 7 个行业执行差别电价政策的基础上，

可根据当地产业结构调整要求，向自治区申请扩大差别电价实施

行业范围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筛选审核。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经济发展局（以下

简称各市工业主管部门）依据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差别电价征收和

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确定的实施范围、征收

对象和加价标准，在对本区域企业进行调研、排摸的基础上，甄

别提出拟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及相关准确信息（包括法人单

位名称、用电户号、加价用电范围、加价标准、加价起征日期、

加价依据，可提供企业装置主要技术数据等书面材料），会同同

级发改、财政部门对拟执行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进行审核确认。

（二）公示报送。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社会公示审核后的拟征收差别电价

企业名单，同时书面告知企业。根据社会公示结果，各市工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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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会同同级发改、财政审定最终征收差别电价的企业名单，

并于5月15日前将企业名单（附件）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按照《办法》要求，会同自治区发

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经书面告知、签发《征收差别电价通知书》、

向社会公示等程序，最后确定实施差别电价企业名单，通知电力

公司执行。差别电价收入征收和使用、监督管理等其他事宜按照

《办法》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纪国栋

联系电话：0951-6038906

附件：1. xx 市实施限制类差别电价企业装置名单

2. xx 市实施淘汰类差别电价企业装置名单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自治区财政厅

2019 年 4 月 17 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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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xx 市实施限制类差别电价企业装置名单

制表单位： 填表日期： 单位：万吨、万元

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
限制类生

产装置

建成

投产

时间

产品 年产能 年产值 职工人数
生产情况（正

常生产/停产）

上一年

用电量

实施差别电价

依据
负责人 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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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xx 市实施淘汰类差别电价企业装置名单

制表单位： 填表日期： 单位：万吨、万元

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
淘汰类生

产装置

建成

投产

时间

产品 年产能 年产值 职工人数
生产情况（正

常生产/停产）

上一年

用电量

实施差别电价

依据
负责人 电话

1

2

3

4

5

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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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17 日印发


